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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2021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集團業務持續增長，整體燃氣銷售量增加 21%至 145.79 億立方米，營業額躍升 34%至    
171.25 億港元。 

 

‧ 未計入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損失 3.59 億港元，公司股東應佔稅後

溢利上升 11%至 16.12 億港元。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拾伍港仙。 

 

‧ 在繼續穩固發展城市燃氣業務的同時，集團擴大推進零碳智慧園區業務版圖，截至 2021 年

年底已在全國 23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成立逾 240 個項目， 業務範圍覆蓋城市燃氣、再生    
能源等。 

 

 
業績 
 
港華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2– 

集團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2020 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7,125,447 12,826,237
總營業支出 4 (15,019,700) (11,001,870) 
  
  2,105,747 1,824,367
其他收入  150,920 106,19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90,237) 1,48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35,807 362,688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431,437 334,168 
融資成本 5 (588,923) (426,204) 
    
除稅前溢利 6 2,144,751 2,202,701 
稅項 7 (617,659) (554,893) 
  
年內溢利  1,527,092 1,647,808
  
應佔年內溢利︰  
 公司股東   1,253,202 1,447,113
 非控股股東  273,890 200,695
  
  1,527,092  1,647,808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   

（2020年：拾伍港仙） 8       473,419 445,340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41.53 49.56  
  －攤薄  41.5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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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527,092  1,647,808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由功能貨幣換算後為呈列貨幣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823,020  1,429,35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84,684 ) (789,041)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的相關所得稅 69,983  197,830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現金流量對沖︰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並計入對沖儲備中之衍生工具之公 
  平值淨變動 (85,137 ) (174,889)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重新分類 
  至損益 116,890  163,835 

   
 640,072  827,08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167,164  2,474,896

   
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股東 1,852,253  2,183,432
非控股股東 314,911  291,46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167,164  2,47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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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810,412 20,016,653 
 使用權資產  941,481 882,716 
 無形資產  471,083 475,074 
 商譽  5,750,478 5,625,492 
 聯營公司權益  11,183,849 4,887,677 
 合資企業權益  3,629,468 3,198,329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47,313 69,09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497,846 1,721,875 
  已支付收購附屬╱聯營公司之按金  178,829 415,776 
    
 46,510,759 37,292,682
  
流動資產      
 存貨  704,509 643,117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67,207 16,398 
 給予合資企業貸款  194,873 198,212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0 2,463,040 2,237,218 
 非控股股東欠款  215,637 170,092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9,571 109,29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71,107 2,225,954 
   
 7,725,944 5,600,28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2,994,759 2,689,325 
  合約負債  3,939,179 3,733,570 
  租賃負債  15,312 22,562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79,855 54,876 
 應付稅項  1,611,627 1,224,176 
 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8,633,082 5,136,717 
  最終控股公司給予貸款  66,617 - 
  合資企業給予貸款  730 5,231 
 其他財務負債  29,992 55,839 
   
 17,371,153 12,922,296
  
流動負債淨值  (9,645,209) (7,322,0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865,550 29,97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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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0,174 39,554 
 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7,990,330 6,356,041 
  遞延稅項  830,839 848,342 
  非控股股東給予之貸款  37,518 20,890 
 其他財務負債  40,694 57,238 
  可換股債券  2,733,237 - 
    
  11,692,792 7,322,065 
    
資產淨值  25,172,758 22,648,6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5,989 296,893 
 儲備  22,579,063 20,426,006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2,895,052 20,722,8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77,706 1,925,703 
   
整體股東權益 25,172,758 22,64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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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有見及集團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 96.45

億港元，董事已審慎考慮到集團日後的流動資金。集團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負債包含須於

報告期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的約 86.33 億港元借款。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有來自中期票據計劃（「中期票據計劃」）的未動用資金約 146.74

億港元以及來自銀行及最終控股股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的未動用信貸額

度約 93.97 億港元（「信貸額度」）。於批准刊發綜合財務報表當日，集團有來自中期票據計劃

的未動用資金及信貸額度分別約 146.91 億港元及 82.14 億港元。在評估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

時，董事考慮到集團與銀行╱債權人關係良好且擁有良好的信貸記錄，故認為集團自報告期

期末起計須於一年內償還的約 86.33 億港元借款將繼續延期或再融資。 

 

經計及內部產生的資金、來自中期票據計劃的未動用資金及該等可動用的信貸額度，董事相

信集團有能力應付於可見將來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基準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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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集團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下列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此外，集團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下設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於2021年6月發布 

的議程決議，該決議澄清實體在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時應列為「進行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

的成本。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引致作出額外披露外，於本年度應用其他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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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業務分類乃按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之有關集團組成

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劃分。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被識別為公司之執行董事（「執行董事」）。 

  

集團根據執行董事用作決策所審閱的內部報告釐訂其業務分類。 

  

集團現時把業務分為三個業務分類（即集團用作申報財務資料的業務分類）。業務及報告分類

的主要活動如下：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   － 銷售管道燃氣（主要為天然氣）及其他能源 

燃氣接駁                      － 根據燃氣接駁工程合約建設燃氣管道網絡 

延伸業務 － 銷售燃氣爐具與相關產品及其他相關增值服務 
 

於過往年度，執行董事評估集團業務為兩個業務分類，即 (a) 銷售及經銷管道燃氣和相關產

品及 (b) 燃氣接駁。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執行董事已重新評估本集團業務並將業

務結構重新調整為 (i)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ii) 燃氣接駁及 (iii) 延伸業務。可比較資料已

經重列以與本年度之呈列保持一致。 

 
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之除稅前溢利，不包括融資成本、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分佔合資企

業業績、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及未分配公司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酬。

此等為呈報予執行董事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類表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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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等分類的資料於下文呈列： 

 

 

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13,951,433 1,796,237 744,727   16,492,397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633,050       -  633,050
  
對外銷售  13,951,433 2,429,287 744,727  17,125,447

  
分類業績  1,086,045 1,118,476 89,956  2,294,477
   
其他收入   150,920
其他虧損淨額   (390,23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88,73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35,807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431,437
融資成本    (588,923) 
   
除稅前溢利     2,144,751
稅項    (617,659) 
   
年內溢利   1,52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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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經重列）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10,227,961 1,651,794  388,078   12,267,833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558,404       -   558,404
  
對外銷售  10,227,961 2,210,198  388,078   12,826,237

  
分類業績  999,208   909,852 66,220  1,975,280
   
其他收入   106,195
其他收益淨額   1,48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0,91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62,688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334,168
融資成本    (426,204) 
   
除稅前溢利     2,202,701
稅項    (554,893) 
   
年內溢利    1,647,808

      
      
本集團之分類資產及負債金額未經執行董事審閱或定期向執行董事提供，因此，分類資產及

負債未予呈列。      

 

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集團會計政策一致。 

 

集團所有收益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集團實體產生收益之存冊地點）產生，除金融

工具外，集團超過 90%的非流動資產亦位於中國（集團實體持有資產之存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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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營業支出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用燃氣、庫存及材料 12,254,356  8,743,202 
員工成本 1,303,943  1,017,976 
折舊及攤銷 867,895  762,337 
其他費用 593,506  478,355 
    
 15,019,700  11,001,870 

 
 
5.   融資成本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支出 584,598 433,967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 9,265 -
銀行費用 6,321 5,384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3,747 3,063
 
 603,931 442,414
減：資本化之金額 (15,008) (16,210) 
 
 588,923 42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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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19,726 18,546
使用權資產折舊   63,462 57,074
已售存貨成本 13,168,902 9,515,7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84,707 686,717
員工成本 1,303,943 1,017,976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358,643 -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虧損 - 231
商譽減值撥備 60,0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8,939 - 
應收貨款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274 33,026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31,719 29,261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5,40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1,363 296 
匯兌收益淨額 10,573 1,422 
利息收入 40,602 28,058 

 
 
7.   稅項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565,638 537,566
遞延稅項 52,021 17,327
 
 617,659 554,893
 

  

由於兩個年度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自或來自香港，故並未作出香港利得稅撥備。 

 

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5%或 25%（2020 年：15%或 25%）。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於 2014 年發布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於中國

西部營運的若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可以 15%優惠稅率繳稅。



 

–13– 

 
8.  股息 
 

年內，確認分派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 445,340,000 港元（2020 年：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 430,603,000 港元），即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2020 年：每股普

通股拾伍港仙）。 

 

報告期結束後，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       

（2020 年：拾伍港仙）之末期股息，惟該建議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及遵從開

曼群島《公司法》之規定，方可作實。 

 
 

9.  每股盈利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歸屬於公司的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 1,253,202 1,447,113

 

 股份數目 
 2021年 2020年
 千股份 千股份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扣減持作股份獎勵計劃 
  的股份後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17,444 2,920,079

   

計算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所有已發行可換股債券獲兌

換，因假設其獲兌換將導致每股盈利增加。 

   

 由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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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淨信用損失撥備） 1,241,290 1,101,251
預付款 571,274 631,212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 650,476 504,755
 
 2,463,040 2,237,218
 
 
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其客戶平均 0 至 180 日的信貸期。視乎個別情況，集團可給予較長的信貸

期。根據接近收入確認日的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貨款（扣除信用損失撥備）於報告期期末的

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90 日 952,900 883,463
91 至 180 日 81,132 39,115
180 日以上 207,258 178,673
 
 1,241,290 1,1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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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1,587,061 1,418,051
應付收購業務代價 80,700 78,18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325,645 1,192,770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附註） 1,353 317
 
 2,994,759 2,689,325
 
附註：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至 90 日 905,106 803,056
91 至 180 日 209,004 209,887
181 至 360 日 172,091 142,431
360 日以上 300,860 262,677
 
 1,587,061 1,418,051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港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港華能源」）與中

華煤氣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港華綜合電能投資（深圳）有限公司（「港華綜合電能」）訂立股

權轉讓協議（「轉讓協議」），據此，港華綜合電能同意按照相關轉讓協議所載之條款及條件並

受其規限下向港華能源出售其於 31 家再生能源公司持有之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509,206,000 

元（相當於 613,206,000 港元）。詳細情況已披露於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3 日的公告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該 31 家再生能源公司的其中 15 家之收購已經完成。 

 

自報告期末至批准此財務報表之日，集團已完成另外 10 家總代價為 47,416,000 港元的再生能

源公司之收購，該 10 家公司之淨資產總額為 47,38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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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2021 年中國內地經濟恢復增長，帶動能源消費增加，集團總體營業額由 2020 年的 128.26 億港元增

長至 2021 年的 171.25 億港元，上升 33.5%。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燃氣接駁及延伸業務三個業務分

類銷售額均取得增長。 

 

業務分類  2021 年 
（億港元） 

 2020 年 
（億港元） 

 變動 
(%)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  139.51  102.28  36.4 
燃氣接駁  24.29  22.10  9.9 
延伸業務  7.45  3.88  92.0 
總計  171.25  128.26  33.5 
 
2021年，集團綜合報表之售氣量為42.13億立方米，較去年增長17.1%。新增燃氣接駁用戶52.5萬戶，

較去年增長約11%。因國內疫情有所緩解，同時集團亦積極拓展延伸業務版圖，延伸業務收入也取

得了大幅增長。 

 

總營業支出 

 

集團之總營業支出包括已用燃氣、庫存及材料、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和其他費用。2021年財政年

度之總營業支出為150.20億港元，比2020年財政年度的110.02億港元上升36.5%。 

 

  2021 年 
（億港元） 

 2020 年 
（億港元） 

變動 
(%) 

已用燃氣、庫存及材料  122.54  87.43 40.2 
員工成本  13.04  10.18 28.1 
折舊及攤銷  8.68  7.63 13.8 
其他費用  5.94  4.78 24.3 

總計  150.20  110.02 36.5 

 

2021年總營業支出佔營業額的比率相對2020年上升，主要原因為2021年上游天然氣價格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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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比 2020 年財政年度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政府補助、利息及其他雜項收入增加。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其他虧損比 2020 年財政年度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損失

3.59 億港元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2021 年財政年度內，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較去年 3.63 億港元上升 20.2%至 4.36 億港元，主要由於

年內聯營公司因售氣量大幅上升，從而利潤較去年相比有所上升。 

 
分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2021 年財政年度內，分佔合營企業之業績較去年 3.34 億港元上升 29.1%至 4.31 億港元，主要由於

年內合營企業因售氣量上升和報裝收入增加，從而利潤較去年相比有所上升。 

 
融資成本  

 

2021 年財政年度內，集團之融資成本較去年 4.26 億港元上升 38.2%至 5.89 億港元。上升的主要原

因為年內為收購上海燃氣有限公司（「上海燃氣」）所新增的過渡性貸款，及為投資新項目而發行可

換股債券和增加之貸款所致。 

 

年內溢利 

 

2021 年財政年度內，年內溢利為 15.27 億港元，按年減少 7.3%。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 12.53 億港

元，按年減少 13.4%。未計入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3.59 億港元之影響，

年內溢利為 18.86 億港元，按年增加 14.4%，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 16.12 億港元，按年增加 11.4%。

每股基本盈利為 41.53 港仙，按年減少 16.2%。年內經營現金流入為 22.53 億港元，與去年之水平

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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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集團一向採取審慎的財務資源管理政策，維持適當水平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充足的信貸額度，以

應付日常營運及業務發展需要，同時將借貸控制在健康水平。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為 166.23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14.93

億港元），其中 86.33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51.37 億港元）為在一年內到期之銀行貸款及其

他貸款；79.68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63.43 億港元）為期限介乎一年至五年之銀行貸款及

其他貸款；2,2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300 萬港元）為期限超過五年之銀行貸款及其他

貸款。除 104.42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81.47 億港元）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以定息計息外，

集團其他借貸主要以浮息計算。有關借貸年期及利率安排，為集團提供穩健的財務資源及穩定的利

息成本。由於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按人民幣記帳，因此集團之非

人民幣存款及借貸會就人民幣之匯率變動承受外匯風險。於年末集團之借貸中 156.48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97.49 億港元）為人民幣借貸，其餘 9.75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7.44 億港

元）以港幣及美元為主，集團為此等非人民幣借貸絕大部分均已利用外幣利率掉期合約作人民幣對

沖，以減低外匯風險。除上述借貸外，集團由母公司中華煤氣、旗下合資企業及非控股股東分別獲

得約 6,7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無）、約 1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500 萬港元）

及約 3,8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2,100 萬港元）之人民幣定息貸款。 

 

集團於 2021 年 6 月成功設立 20 億美元之中期票據計劃，此項計劃有助集團強化財務狀況及擴大資

金渠道。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集團已發行總面值為 9.20 億港元期限為 3 年之票據。 

 

於 2021 年 10 月，集團與策略性投資者簽訂認購協議。根據認購協議，向投資者配發及發行

116,783,333 股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 5.00 港元；及為期 5 年之人民幣可換股債券，本

金總額為人民幣 18.36 億元（相當於 22.18 億港元）（「認購事項」）。認購事項所得約 28.02 億港元

之款項會用作集團之一般企業用途，包括投資再生能源業務。該認購事項已於 2021 年 11 月完

成。詳細情況已披露於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及 2021 年 11 月 18 日的公告內。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於本年末之負債比率（即淨負債相對整體股東權益加淨負債之比率）

為 37.9%（2020 年 12 月 31 日：28.9%）。年內負債比率顯著上升，主要是由於集團對上海燃氣增

資而向銀行提取過渡性貸款、根據中期票據計劃發行票據以及發行上述可換股債券所致。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合計 40.81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23.35 億港元），當中 99%（2020 年 12 月 31 日：99%）為人民幣資產，其餘主要為港幣及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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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來自中期票據計劃的未動用資金約為 146.74 億港元，而由銀行及中華

煤氣已取得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度約為 93.97 億港元。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自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銀行融資、中期票據計劃、

可換股債券及股權資金之安排。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加上未動用之信貸額度，及其中期票

據計劃，因此能夠保持穩健的資金流動性，具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履約及營運需求。而集團獲

得良好的信貸評級，銀行貸款及票據之利率亦相當優惠。 

 

信貸評級 

 

穆迪維持港華智慧能源之發行人評級為「Baa1」，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準普爾亦維持港華智慧

能源之長期企業信貸評級在「BBB+」，評級展望為「穩定」。該等評級反映了信貸評級機構對集團

穩健業務及信貸記錄之認同。 

 

或有負債 

 

集團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拾伍港仙（2020 年：每股拾伍港仙）。

董事會亦建議提供以股代息選擇，股東可選擇以新繳足股份形式代替現金收取全部或部分末期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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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2021 年 ， 集 團 在 業 務 發 展 規 劃 創 下 多 個 新 里 程 ， 包 括 迎 來 了 新 的 投 資 者 Affinity Equity 

Partners；完成與上海燃氣交叉持股的第一階段計劃；以及落實業務轉型，從固有單一的燃氣

業務發展成為領先的綜合清潔能源供應商，重點推進以零碳智慧園區為場景的智慧能源解決

方案，而配合新的發展方針，公司亦在 11 月 26 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過議案，將公司正式更

名為港華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再生能源 

 

中國內地在承諾 2060 年實現碳中和，政府制定了明確的中期目標，即到 2030 年將可再生能

源消費比重進一步提至 25%，光伏發電及風電總裝機容量達到 12 億千瓦以上。太陽能和風

能行業憑藉在可擴展性、成本及安全性方面的絕對優勢，被視為實現目標的主要驅動因素。 

 

集團的工商業客戶有不少集中處於工業園區內，對發展針對工業園區的光伏項目提供有力支

持，並有效降低光伏系統的安裝及營運成本。中國內地目前有約 2,600 個國家級和省級工業

園區。港華智慧能源的目標是到 2025 年，為 200 個工業園區提供智慧能源方案。截至 2021

年，集團連同母公司中華煤氣已在 21 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布局逾 110 個再生能源項目，

落實發展 32 個零碳智慧園區，業務涵蓋多能（冷、熱、電）聯供、光伏、儲能、充換電站、

工商客戶綜合能源服務等多個領域。 

 

年內，港華智慧能源與多個行業領先企業展開合作，加速集團的業務布局。當中包括與寧德

時代聯手成立合資公司港華時代智慧能源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聚焦零碳智慧園區共享儲

能及用戶側儲能；與清華大學共同成立了區域綜合能源規劃技術聯合研究中心，攜手研究區

域綜合能源規劃、多能互補、燃氣綜合利用等關鍵技術；結合騰訊雲領先的雲計算、大數據、

人工智能、邊緣計算、物聯網等前沿技術，在能碳監控、能源運維、能碳交易及輔助服務等

業務領域開展創新實踐；與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在重卡換電領域開展戰略合作，共同推動零碳

園區的開發、實現業務場景落地，通過打造換電站與零碳園區的「源網荷儲」一體化建設，

為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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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業務 

 

2021 年全年中國內地天然氣表觀消費量達到 3,726 億立方米之水平，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2.7%；同時經濟實現增長 8.1%，經濟表現穩定恢復，加上國家提出「3060 雙碳目標」（即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天然氣作為最為潔淨的化石能源之一，無疑在內地能源結

構轉型的過程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致令其需求有增無減。 

 

在此大環境下，港華智慧能源年內的售氣量大幅上升，整體燃氣銷售量增長 21%至約 145.79

億立方米。當中尤以工商業及分銷方面的升幅最為明顯，工業售氣量錄得 76.67 億立方米，

較 2020 年錄得的 60.08 億立方米上升 28%，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53%，分銷售氣量

錄得 20.32 億立方米，較去年錄得的 15.73 億立方米增長 29%，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4%，商業售氣量錄得 17.19 億立方米，較去年錄得的 15.15 億立方米增長 13%，其售氣量

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2%。而民用售氣量則較去年錄得的 26.43 億立方米增長 6%至 27.96 億立

方米，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9%。分布式能源業務 2021 年錄得 3.65 億立方米的等值天然氣售

氣量，而去年則錄得 2.64 億立方米的等值天然氣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約 2%。集團總客

戶數目達 1,509 萬戶，較去年增加 95 萬戶。 

 

2021 年，疫情影響全球對液化天然氣（LNG）的需求，上半年在供過於求及油價走低的格局

下，國際LNG價格一直維持穩定水平，但下半年由於對天然氣的需求大增，供應短缺，國際

液化天然氣價格創下歷年新高，內地天然氣上游價格亦大幅攀升，內地冬季保供壓力加重，

集團下半年的燃氣銷售毛差面對下行壓力。同時，以較低毛利的燃氣價差大力推動工業客戶

煤改氣增加燃氣銷量，亦攤薄了集團整體燃氣毛利水平。 

 

在上游方面，集團不斷拓展渠道採購價格較低廉的國際LNG氣源，包括聯同母公司中華煤氣

簽訂LNG進口長約、於四川省威遠縣建設頁岩氣液化項目，以及位於河北省唐山市中華煤氣

投資之LNG接收站儲罐，從而鞏固集團的自主氣源並為往後的天然氣交易作準備。截至年

底，位於河北省唐山市的LNG接收站儲罐項目已展開前期施工，預計投入使用後，可以增強

集團在華北及東北區域的調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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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業務 

 

集團於年內積極拓展延伸業務版圖，利用數碼技術建設生活雲平台，聚焦「舒適」及「健康」

兩大生活主線，範疇涵蓋各式各樣的商品以至健康服務，包括智能爐具、高端廚櫃、到家服

務、保險、烹飪課程、健康美食體驗，以及其他生活相關產品等。 

 

年内，集團完成與上海燃氣交叉持股的第一階段計劃，得以面向上海燃氣龐大而且優質的客

戶群，正好承接集團各項延伸業務於當地初始發展的勢頭，進一步開發客戶的消費潛力及需

求，為拓展延伸業務的市場開啟新篇章。 

 

2021 年，在「健康中國」的利好政策下，集團推出「時刻＋」健康品牌。「名氣家」電子商

務平台升級改造為「時刻家」綜合服務平台，透過線上線下一體化的營運模式，推廣健康生

活方式。平台在原有燃氣服務及商品銷售功能的基礎上，加入以健康生活爲主題的文章、短

片等內容，提供一站式「健康管家」資訊。線下營運方面，集團年內開設了六家「時刻+」

健康生活體驗館，另有 20 家在傳統客戶中心開設的「店中店」。 

 

另一方面，在龐大客戶群的基礎上，集團將加速融合燃氣和保險場景，致力推動燃氣保險業

務，提升單一客戶價值貢獻度，以及為集團帶來額外收入的同時，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

增值服務，為其生命及財產安全提供多一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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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發展 

 

2021 年 7 月，集團完成了對上海燃氣的增資而持有其 25%之股權。上海燃氣在上海市擁有

640 萬龐大的客戶基礎，同時管理及營運兩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而上海作為碳交易中心所

在地更將成為未來碳市場開放、各行業試行的先行區。由於上海燃氣之天然氣定價機制將在

2022 年完善，集團與上海燃氣及其控股股東申能集團達成一致意見，延長過渡期至 2021 年

底，集團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按股份比例分享上海燃氣的業績。基於集團與上海燃氣簽訂

的《深化合作協定》，集團已與上海燃氣在天然氣採購、延伸業務以及再生能源等領域全面

合作，達致聯合戰略目標。 

 

除上海燃氣以外，連同屬下企業再投資之項目，集團於今年另外新增4個城市燃氣項目，分

別位於吉林省之長春燃氣公主嶺豐瑞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浙江省之杭州余杭港華燃氣有限公

司、安徽省之池州前江燃氣有限公司及安慶長城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此4個項目預計未來5年

後為集團帶來天然氣等值年售氣量達2.45億立方米。 

 

2021年集團再生能源項目取得良好進展，於年內共新增35個再生能源項目，累計已成立56個

再生能源項目，業務類型包括工商業分布式光伏、儲能、碳管理、電力工程等。其中，集團

於年內新增安徽省安慶市宜秀經濟開發區綜合能源項目，集團已成立的綜合能源項目現已達

到22個。項目建成後，將為園區持續提供清潔友好、穩定高效的熱源，優化園區能源結構。 

 

另外，集團於2022年初亦新增了再生能源項目21個，集團將不斷擴大業務版圖，致力打造零

碳智慧園區領域第一品牌，鞏固中國內地再生能源行業領軍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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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2021年，內地發生多宗燃氣事故。11月4日，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通報，要求各地區、

各有關部門和單位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領導要求，深刻吸取燃氣事故教訓，全面加強城市燃氣安全工

作，堅決扭轉當前燃氣事故多發勢頭。 

 

集團一直以來視安全生產為首要任務，母公司中華煤氣早於90年代在內地已引入定期戶內檢查，亦

于2005年成為第一家燃氣集團引入帶熄火保護裝置的安全爐具，這兩項工作規範其後亦編入了國家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管理燃氣行業的規範，帶動了國內燃氣行業安全規範的提升。集團主席親自帶領

相關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安全及環保委員會，至少組織8次安委會會議及多次的現場審查，全面部

署集團安全風險管理工作。集團高層的重視，既起到了良好的帶頭示範效應，更有力的推動了集團

各項安全措施的落實。 

 

集團實行安全風險兩級管控體制，集團安全風險監督、指導與項目公司落實實施安全生產措施相結

合，實現集團管控和項目公司管理的無縫對接。建立了集團級健康、安全、環保（HSE）管理體系，

並編制完善的HSE管理體系三級文件（管理手冊、管理程序、指引文件）供集團企業全面執行。全

面管控集團生產經營活動各環節的安全生產與職業衛生工作，實現安全風險管理系統化、規範化，

並為項目公司建立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安全管理體系提供了支持，推動了集團安全管理持續優化的

方向。為了督促各項目公司嚴格落實企業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的職責，集團風險部建立了《總經理

每月安全檢查制度》，並制定了專業檢查項目，要求各項目公司總經理必須身體力行，每月至少兩

次（一次計劃性、一次非計劃性）親自到現場檢查自身企業的風險管理狀況。 

 

集團嚴格落實預防為主的安全風險管理策略，通過人工智能智慧視頻系統平台、無人機巡查、地下

管網光纖侵擾預警系統等智慧運營監控系統，提前預測風險事故，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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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僱用 23,287 名僱員，其中 99%在中國內地工作。集團按員工之個別表

現、工作性質和職責來釐定薪酬，並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及完善福利，包括醫療及退休計劃、年終

獎金及其他獎勵。集團亦鼓勵員工作息有序，工作與生活平衡，並持續優化工作環境，讓員工盡展

所長，為集團作出貢獻。 

 
屢獲殊榮 

 

憑藉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優秀表現及傑出貢獻，港華智慧能源年內分別於可持續發展及企業

社會責任領域獲頒發多個行業大獎。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港華智慧能源獲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評選為「2021年度低碳榜樣」，

肯定集團在人口、產業、生態、人文、空間五個方面的優秀表現；獲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

及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頒予「2021年度活力城市建設者」表揚港華智慧能源在「十四五」碳排放達

峰的關鍵期，致力爲城市提供優質的能源供應服務；獲《南方周末》頒發「2021年度可持續力品牌」，

嘉許產集團業綠色化、商社共生的發展理念，以及多元化優質經營；獲中國亞洲經濟發展協會、《環

球時報》社和中國經濟新聞聯播網評選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創新企業」，表揚集團的創新力、影響

力、貢獻力、發展力及經營力。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港華智慧能源分別獲得由中國企業公民520責任品牌峰會組委會頒發的「2021

中國企業公民520責任品牌60強」，以及由深圳特區報社及深圳市關愛行動公益基金會頒發的「第十

屆公益金百萬行愛心企業」，表彰集團在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優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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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 

 

集團堅守「積極參與公益服務，惠澤社群；悉力保護生活環境，回饋社會」的理念，力擔企

業社會責任，致力成為行業楷模、關懷社群、保護環境，促進社會整體的持續發展，為持份

者構建更美好的未來。 

 

港華智慧能源董事會高度重視在環保、社會公益及企業管治的資源投入，下設的環境、社會

及管治委員會由高級管理人員組成，須定期向董事會匯報項目的執行情況、檢視進度。集團

也設有專責部門統籌社區及環保活動，而所設的港華義工隊人數與日俱增，截至 2021 年底，

共有逾 7,000 名義工，集團在年內的社會服務時數共超過 30 萬小時。 

 

同時，為了配合投資者對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的關注，集團持續參與並致力提升相關

評級，務求提升透明度。目前，港華智慧能源已獲多個環境、社會及管治評級機構授予優秀

評級，年內更首度獲國際認可的Sustainalytics及富時羅素納入其覆蓋當中。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為了向一直緊守崗位的前線抗疫人員表示感謝和支持，港華捐贈愛心物

資予前線人員，為社區抗疫出一分力。集團於端午節期間再度舉辦「萬糉同心為公益」年度

愛心活動，逾 50 家項目公司積極參與，共有近 1,000 名義工響應集團號召，聯同當地的社區、

教育及公益機構，包裹並贈送逾 20,000 隻糉子予有需要的社群。此外，集團於年內繼續舉辦

「紫荊行動」，免費為貧困家庭、弱勢社群安裝燃氣爐具，進行安全檢查，並向市民宣傳及

推廣安全用氣的知識。 

 

推動環境保護方面，港華智慧能源每年會舉辦以環保爲題的大型活動，2021 年的活動主題是

「環保自然派」，鼓勵企業及員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源頭減廢，並致力「轉廢為寶」。活動共

有逾 90 家項目公司參與，其中「港華綠植日」有約 60 家項目公司參與，種植樹苗約 9,600

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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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發展策略 

 

隨着全球對低碳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各國的能源結構正不斷調整當中。隨着再生能源加入，能源

格局正經歷新一輪的重塑，而全球已步入從石化能源轉型至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時期。 

 

長遠而言，港華智慧能源將在綜合解決方案、數碼化和去碳化三大核心基礎上，創建一個綜合的、

智慧的及可持續的再生能源業務，並以零碳智慧園區的構建和管理為業務開發新模式，通過先進儲

能技術、智慧能源平台、區塊鏈、芯片等前沿科技，打造「源網荷儲」一體化的區域智慧能源供應

管理體系。 

 

在綜合解決方案方面，我們會按照零碳園區內不同場景的需求，以及通過多種不同方式投資營運分

布式光伏、多能聯供、能效管理、用戶側儲能以及充換電站等，為客戶提供綜合智慧能源解決方案；

在數碼化方面，集團將自主打造智慧能源生態雲平台，為零碳園區和客戶提供能源數碼化解決方案，

協助客戶實現能源資產的智慧運維、監控和分析用戶的能源使用，以及優化節能方案；在去碳化的

版塊，在與客戶的穩定合作關係的基礎上，港華智慧能源將向零碳園區內的客戶提供碳管理、綠電

交易等服務，協助客戶減碳並實現綠色低碳。 

 

國家提出「3060 雙碳目標」，天然氣作為最為潔淨的化石能源之一，無疑在內地能源結構轉型的過

程中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集團在城市燃氣方面將積極投資拓展工業供熱、民商供暖等綜合能源項目，為集團在「十四五」期

間的氣量增長提供有力支撐，同時集團各區企業正積極部署供熱供暖業務發展，利用「燃氣+綜合能

源」業務相結合的開發模式，挖掘經營區域內的原有客戶用氣潛力，並致力提升單一客戶價值貢獻

度，透過發展延伸業務帶來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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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受託人根據公司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

19,928,000 港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入合共 3,772,000 股公司股份外，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上市規則》第3.10A條 

 
誠如日期為 2022 年 3 月 9 日之公告披露，於胡章宏博士在 2022 年 3 月 9 日辭任獨立非執行

董事後，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3.10A 條之規定。董事會將採取措施盡快及在任何情況下

於 2022 年 3 月 9 日起計三個月內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事宜另行

刊發公告。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錄 10 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

經公司個別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 2021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之規定。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 

 

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設立一個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審核及風險委員會」），負責檢討和

監察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已於 2022 年 2 月 28 日聯同集團之內部審計師及外聘核數師德勤 • 關黃  

陳方會計師行舉行會議，審閱集團截至 2021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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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年大會 

 

公司將於 2022 年 5 月 26 日星期四舉行股東週年大會（「股東週年大會」）。有關股東週年大會之

詳情，請參閱預期於 2022 年 4 月 14 日星期四或前後刊發之股東週年大會通告。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從公司保留溢利及股份溢價賬中分派末期股息每股拾伍港仙（2020 年：每股拾伍港仙）

予 2022 年 6 月 6 日登記在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惟議案須在股東週年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後

及遵從開曼群島《公司法》之規定，方可作實。 

 

建議末期股息將以現金支付，股東可根據以股代息計劃選擇以收取新繳足股份形式代替現金收取全

部或部份股息（「以股代息計劃」）。該等新股份於發行時於各方面將在配發及發行新股份當日與已

發行現有股份享有相同地位，惟該等新股份不會獲派建議末期股息。載列以股代息計劃詳情及相關

選擇表格的通函預期將於2022 年 6 月 10 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以股代息計劃須待有關派付末期股息的決議案於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予發行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預期現金股息支票及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之股票將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或前後以平郵寄發予

股東，郵寄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公司將於下列期間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1) 為確定股東合資格享有出席股東週年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權利，由 2022 年 5 月 23 日至 

2022 年 5 月 26 日（包括首尾兩天）期間將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 

 

(2) 為確定股東合資格享有擬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的末期股息，由 2022 年 6 月 1 日至   

2022 年 6 月 6 日（包括首尾兩天）期間將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連同有關股票須分別於 2022 年 5 月 20 日及 2022 年 5 月 31 日下午 4

時 30 分前送交公司於香港之股份登記處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樓 1712-1716 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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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集團盡忠職守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本人亦向一直對集

團予以支持的各位股東及投資者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何漢明 

執行董事暨公司秘書 

香港，2022 年 3 月 17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家傑（主席） 鄭慕智 
廖己立 李民斌 

關育材 
執行董事︰  
陳永堅   
黃維義（行政總裁）  
何漢明（公司秘書）   
紀偉毅（營運總裁－燃氣業務） 
邱建杭（營運總裁－再生能源業務） 
 
 


